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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适用全书系列（第四版）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根据国家最新立法动态编纂的大型
法律工具书，最大的特色在于注重法律文件之间的关联适用，重点法律条文后都附有具备强大检索功
能的“注释链接”，指引读者快速查找关联规定。
最全面准确的收录——涵盖了与分册主题相关的所有法律、行政法规、重要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
按照主题内容和效力级别分类，并对修正或者废止的条文都加注说明。
最精细实用的加工——展现重点条文的关联规定、对法律条文理解适用的解释性答复、批复和复函，
并根据各个分册特点精选指导案例、文书范本、相关标准、流程图表等内容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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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实体法篇
一、综合
刑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二、总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
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通知
三、分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武装部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管理秩序等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二篇 程序法篇
一、综合
刑事诉讼法
引渡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刑事抗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管辖与立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
三、案件移送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四、强制措施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
五、辩护与代理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
六、鉴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64l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
七、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条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
八、审判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宣判前提出撤回上诉
人民法院是否准许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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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未提出上诉、共同犯罪的部分被告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人提出上诉的案件应适用何种程序审理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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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条编造与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有关的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此类恐怖信息而故意传
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的规定，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定罪处罚。
利用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制造、传播谣言。
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三
三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处罚。
　　第十一条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
严重，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的规定，
以寻衅滋事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第十二条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非法行医，具有造成突发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突发传染
病病人贻误诊治或者造成交叉感染等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法行
医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第十三条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等国家有关规定。
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
突发传染病传播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依照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的规定，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定罪处罚。
　　第十四条贪污、侵占用于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款物或者挪用归个人使用，构成犯
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二百
七十二条的规定，以贪污罪、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挪用用于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救灾、优抚、救济等款物，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的规定，以挪用特定款物罪定罪处罚。
　　第十五条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工作中，负有组织、协调、指挥、灾害调查、控
制、医疗救治、信息传递、交通运输、物资保障等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以滥用职权罪
或者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
　　第十六条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从事传染病防治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
人员，或者在受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委托代表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
者虽未列入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人员编制但在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行使职权时，严重不负责任，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四百零九条的
规定，以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定罪处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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